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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
區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辦法修正總說明 

「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儲存

或簡易加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原配合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授

權訂定，歷經一百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 

鑒於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於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修正，並於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公布施行，經考量租稅優惠之

適用對象及免稅之營業型態均已修正，乃將名稱修正為「營利事業於自

由貿易港區從事貨物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另

參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稅約範本及我國所得稅法規定，定明準

備或輔助性質之活動、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之範圍、營利事業核准

免徵期限、申請程序、核准、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等，擬具相關條文修

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本辦法名稱。 

二、 刪除「簡易加工」定義，並增訂貨物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 修正適用免稅主體、免稅活動範圍及免稅交易範圍，並定明自一百

零八年度起適用，及過渡期間案件適用之準據。(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增訂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僅從事準備或輔助性質活動之定義

及審查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 增訂營利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之採購、輸入、儲存或運送之

活動範圍。(修正條文第五條) 

六、 修正營利事業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申請程序及需檢附資料。

(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七條) 

七、 增訂營利事業業經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嗣後發現其從事實際交易

情形不符合規定者，應補繳已免徵稅額，並加計利息。(修正條文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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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正營利事業、自由港區事業、自由港區營運機構及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提送成效報告之期限。(修正條文第九條及第十六條) 

九、 增訂營利事業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從事相關業務內容

有變更，應重行申請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 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及實務所需，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十

二條、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 

十一、 配合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六日修正自由貿易港區事業營運管理辦

法，修正引用條次。(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十二、 增訂得廢止或撤銷證明函或核准函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十三、 定明自由港區事業及自由港區營運機構提報資料之格式，由主管

機關訂定並公告，以資明確。(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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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
區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

從事貨物採購輸入儲存或

運送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辦法 

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

營利事業於自由貿易港區

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工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 

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

日修正公布自由貿易港區

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修正本辦法名稱。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自由貿

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自由貿

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貨物：指原料、物

料、半製品、製成

品或商品。 

 二、所得：指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 

  三、國際金屬期貨交易

所：指在國外為合

法登記，且經國外

法令許可以經營國

際金屬期貨交易為

目的之組織。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簡易加工：指對儲

存貨物從事下列行

為之一者： 

（一）檢驗、測試。 

（二）整補修理或加

貼標籤。 

（三）依性質、形狀、

大小、顏色等

特徵區分等級

或類別。 

（四）切割。 

（五）利用人力或簡

單工具組合。 

（六）重行改裝或另

加包裝。 

  二、所得：指中華民國

來源所得。 

  三、國際金屬期貨交易

所：指在國外為合

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日修

正公布本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刪除「簡易加工」，

爰配合刪除第一款簡易加

工定義，並新增訂貨物之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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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登記，且經國外

法令許可以經營國

際金屬期貨交易為

目的之組織。 

第二章 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租稅措施 

第二章 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租稅措施 

章名未修正。 

第三條  營利事業在中華

民國境內僅從事準備或

輔助性質之活動，自行

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

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之

採購、輸入、儲存或運

送，於本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

八日修正之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施行後，依該規

定申請並經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審查核准者，自

一百零八年度起，其銷

售貨物之所得，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修正之第二十九條第

一項施行時，外國營利

事業或其設立之分公司

已依修正前規定申請或

尚未逾修正前規定申請

期限，於該條修正施行

後經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審查核准者，屬一百零

七年度及以前年度之所

得，適用修正前規定；

屬一百零八年度以後之

所得，適用修正後規定。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

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修正之第二十九條第

第三條  外國營利事業或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立

之分公司，於自由港區

內自行申設或委託自由

港區事業從事貨物儲存

或簡易加工，並將該外

國營利事業之貨物售與

國內、外客戶者，自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七月十

日起，得申請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 

前項申請人應符合

下列各款之規定，始得

申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 

一、外國營利事業在國

外為合法登記之組

織，且其實際管理

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外者。 

二、自由港區事業貨物

配銷之對象非屬自

然人之人。 

三、自行申設或委託自

由港區事業從事貨

物儲存或簡易加工

之貨物為其所有，

且其與中華民國境

內、外客戶簽訂契

約銷售，或僅透過

經紀人、一般佣金

代理商或其他具有

一、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

十六日修正公布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修正第一項適

用免稅主體、免稅活

動範圍及免稅交易範

圍，並定明自一百零

八年度起適用。 

二、新增第二項及第三項

定明外國營利事業或

其在我國境內設立之

分公司於過渡期間適

用本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一項免稅規定之準

據。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係規

範租稅優惠之適用對

象及免稅之營業型

態，基於立法架構，

爰將原第二項第一款

移列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部分移列修正條

文第五條並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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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施行時，外國營利

事業或其分公司已依修

正前規定申請並經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審查核准

者，適用修正前規定，

其免徵期限最長至一百

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獨立身分之代理

人，以通常之營業

方式在中華民國境

內、外從事營業者。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

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

內僅從事準備或輔助性

質之活動，依下列規定

審查之： 

一、依境外法律設立或

登記之營利事業，

視為在中華民國境

內僅從事準備或輔

助性質之活動。但

經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審查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適用之： 

（一）實際管理處所

在中華民國境

內。 

（二）在中華民國境

內從事主要營

業 活 動 之 全

部。 

（三）經由在中華民

國境內固定營

業場所從事營

業活動之一部

分，逾越準備

或輔助性質活

動範圍。 

二、依中華民國法律設

立或登記之營利事

業，視為非在中華

 一、本條新增。 

二、為簡化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審查作業，參考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稅約範本第五

條第四項規定及相關

註釋，於第一項定明

營利事業在我國境內

僅從事準備或輔助性

質活動之定義。 

(一)第一款第一目實

際管理處所之認

定，參考所得稅

法第四十三條之

四規定，不重視

形式登記，應衡

酌作成重大經營

管理、財務管理

及人事管理決策

者居住地或作成

該 等 決 策 之 處

所，財務報表、

會計帳簿紀錄、

董事會議事錄或

股東會議事錄之

製 作 或 儲 存 處

所，實際執行主

要經營活動之地

點等各項因素綜

合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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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境內僅從事準

備或輔助性質之活

動。但經營利事業

提示資料舉證，由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審查實際管理處所

在中華民國境外且

無前款第二目及第

三目規定情形者，

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第三

目規定準備或輔助性質

之活動，應以營利事業

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之

營業活動（包括執行之

功能、承擔之風險及使

用之資產），就其境內、

外整體營業活動而言非

屬核心、必要及重要之

活動判斷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為前二項規定之審查

時，得洽詢產業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會商

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二)第一款第三目固

定營業場所之認

定，參考所得稅

法第十條及適用

所得稅協定查核

準則第七條判斷

之。例如，營利

事業之一部分貨

物於境內委託加

工，加工處所未

構成營利事業之

固 定 營 業 場 所

者，視為未逾越

準 備 或 輔 助 範

圍。 

(三)第二款定明考量

租稅成本，營利

事業較不可能在

我國境內僅從事

準備或輔助性質

之活動，故視為

非在境內僅從事

準備或輔助性質

之活動，但營利

事業舉證其實際

管理處所在境外

且無前款第二目

及第三目規定情

形者，得適用之。 

三、第二項定明依第一項

第一款第三目規定判

斷準備或輔助性質之

活動，應以營利事業

在我國境內從事之營

業活動（包括執行之

功能、承擔之風險及

使用之資產），就其境

內、外整體營業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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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否屬核心、必

要 (essential) 及 重

要 (significant) 之

活動判斷之。如企業

之營業活動須投入重

大比例之資源或人

力，即非屬準備或輔

助性質。舉例說明如

下： 

(一)營利事業主要從

事貨物製造及銷

售，其在我國境

內僅從事貨物之

儲存、展示或運

送，未執行主要

活動(如簽約、製

造、銷售、售後

服務或研究發展

活動)，屬僅在境

內從事準備或輔

助性質活動。 

(二)營利事業在展覽

會展示之樣品，

經展示後被銷售

者，屬僅在境內

從事準備或輔助

性質活動。 

(三)營利事業主要經

營物流運送，其

在我國境內為客

戶從事貨物之儲

存或運送活動，

非屬僅在境內從

事準備或輔助性

質活動。 

(四)營利事業透過網

路銷售貨物，其

在我國境內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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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租用倉庫，投

入大量員工從事

儲存及運送，因

該倉庫為該企業

重要資產，且投

入一定人數員工

維持，對該企業

整體活動而言構

成核心、必要及

重要部分，非屬

僅在境內從事準

備或輔助性質活

動。 

(五)營利事業主要從

事貨物配銷，其

在我國境內持有

或租用辦公室，

僱用有經驗員工

採購貨物，因該

員工須具備專業

知識、決定採購

類型及品質、簽

訂契約，該辦公

室所執行採購活

動，對該企業整

體活動而言構成

必 要 及 重 要 部

分，非屬僅在境

內從事準備或輔

助性質活動。 

四、第三項定明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依前二項規

定判斷營利事業營業

活動性質時，得洽詢

產業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會商稅捐稽

徵機關。 

 第四條  申請人售與國內 一、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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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之貨物，超過其當

年度售與國內、外客戶

銷售總額百分之十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 

前項銷售總額計算

方式如下： 

一、銷售至中華民國境

內者，以統一發票

價格或進口報單起

岸價格認定之。 

二、銷售至中華民國境

外者，以出口報單

離岸價格認定之。 

      銷售總額屬免稅

者，其相關之成本、費

用或損失，可直接合理

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

屬認列；無法直接合理

明確歸屬者，應按稅捐

稽徵機關核定免稅收入

占營業收入淨額加計非

營業收入淨額合計數之

比例分攤。 

二、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

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刪除

國內銷貨收入限國內

外總銷售額百分之十

免稅規定，爰配合刪

除現行條文第四條規

定。 

第五條  經審查符合前條

規定之營利事業自行或

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自

由港區內從事貨物之採

購、輸入、儲存或運送

活動，符合下列範圍

者，其銷售貨物之所

得，得適用第三條規定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採購： 

（一）指將中華民國

境內採購之貨

物儲存於自由

港區後，在境

 一、本條新增。 

二、定明營利事業於自由

港區內從事貨物之採

購、輸入、儲存或運

送之免稅活動範圍。 

三、第一款第一目定明境

內採購之免稅活動範

圍，原則以境內採購

之貨物儲存於自由港

區後，在境外執行銷

售活動或在境內透過

經紀人、一般佣金代

理商或其他具有獨立

身分之代理人銷售予



10 
 

外執行銷售活

動或在境內透

過經紀人、一

般佣金代理商

或其他具有獨

立身分之代理

人 銷 售 予 境

內、外客戶。

但銷售予境內

客戶之貨物，

以下列情形為

限： 

1. 境內採購

源 自 其 他

營 利 事 業

輸 入 並 儲

存 於 自 由

港 區 且 未

改 變 性 質

之貨物。但

以 該 其 他

營 利 事 業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僅

從 事 準 備

或 輔 助 性

質 之 活 動

為限。 

2. 境內採購

其 他 營 利

事 業 境 內

產 製 之 貨

物，嗣銷售

予 自 由 港

區 事 業 且

約 定 加 工

後 買 回 並

出口。 

境外客戶為限。惟因

應企業受中美貿易戰

影響有調整產線及在

我國設立全球運籌物

流中心，建立即時供

貨(just in time)供

應鏈之需要，為吸引

營利事業利用自由港

區優越地理位置、便

捷通關措施及委託區

外加工之制度，即時

供貨予我國製造產業

從事實質轉型加工取

得臺灣製造(MIT)標

章，落實自由港區前

店後廠政策推展，活

絡我國產業經濟並可

提升企業生產效率，

爰於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監督管理下，增訂

但書定明符合下列規

定之境內採購且銷售

情形，其銷售所得亦

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 

（一）考量營利事業為

即時採購貨物，

可能轉向外商在

我國自由港區之

發貨中心直接取

得其自境外輸入

之貨物，由於該

等 貨 物 已 在 境

內，屬境內採購

且境內銷售，如

不 准 其 適 用 免

稅，可能促使營

利事業需向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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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目規定之境

內採購，指向

境內、外貨主

採購其在中華

民國境內之貨

物。 

二、輸入：指將中華民

國境外自行產製或

採購之貨物輸入及

儲存於自由港區

後，在境外執行銷

售活動或在境內透

過經紀人、一般佣

金代理商或其他具

有獨立身分之代理

人銷售予境內、外

客戶。 

三、儲存或運送： 

（一）指前二款規定

之儲存於自由

港區或銷售後

運送予客戶，

包括該儲存或

運送過程中必

要之保存、分

類、分級、分

裝、包裝、重

貼標籤、切割

等未改變貨物

性質之作業。 

（二）前目運送予客

戶，如屬境外

客戶，包括運

送予該客戶在

境內之儲存處

所或供境內加

工製造使用；

如 屬 境 內 客

境外工廠或發貨

中心採購，以享

免稅。為鼓勵外

商在我國自由港

區設立發貨中心

即時供貨，建立

我國完整且具效

率之供應鏈，並

兼顧境內外事業

公平競爭，爰於

第一目之 1 規定

營利事業向僅在

境內從事準備或

輔助性質活動之

營利事業採購源

自境外輸入、儲

存於自由港區且

未改變性質之貨

物 （ 即 原 樣 貨

物），視為營利

事業採購境外貨

物，其銷售境內

客戶之所得，准

予適用免稅。 

（二）營利事業為因應

中美貿易戰，將

產線移至我國，

取 得 臺 灣 製 造

（MIT）標章，可

能採購源自境外

產製或境內產製

貨物(主要為原

物料、半製品)，

銷售予自由港區

事業加工製成成

品後回銷該營利

事業並出口。營

利事業銷售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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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包括運送

予該客戶在境

外之儲存處所

或供境外加工

製造使用。 

（三）貨物銷售之對

象 非 屬 自 然

人。 

四、營利事業從事前三

款活動，其個別及

整體活動均應符合

準備或輔助性質。 

採購源自境外產

製原物料、半製

品之所得可依第

一目之 1 規定免

稅，為使境內產

製原物料、半製

品立於公平競爭

地位，爰於第一

目之 2 規定營利

事業採購境內產

製之原物料、半

製品銷售予自由

港區事業加工後

回銷並出口，該

境內產製之原物

料、半製品最後

等同併同成品外

銷，其銷售所得

比照第一目序文

准予免稅。 

四、第二款定明境外採購

之免稅範圍。 

五、第三款定明儲存或運

送之免稅範圍。考量

為從事貨物採購、輸

入、儲存或運送之目

的，有應為保存、分

類、分級、分裝、包

裝、重貼標籤、未改

變貨物性質之切割等

必要且不可分割之作

業，爰定明儲存及運

送，包含上開作業。 

六、第四款定明營利事業

從事前三款活動，其

個別及整體活動均應

符合準備或輔助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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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現行第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移列

本條第一款至第三

款，並酌修文字。 

第六條  營利事業申請適

用第三條規定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者，應於所

得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

第三個月終了日前，依

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自由港區所

在地之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申請核發符合營利事

業在中華民國境內僅從

事準備或輔助性質之活

動於自由港區從事貨物

採購、輸入、儲存或運

送證明函，核准免徵期

間最長為五年： 

一、營利事業登記證明

文件。 

二、依中華民國境外法

律設立或登記之營

利事業，實際管理

處所在中華民國境

外之聲明書。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設

立或登記之營利事

業，實際管理處所

在中華民國境外之

證明文件。 

四、營利事業自行或委

託自由港區事業從

事貨物採購、輸

入、儲存或運送之

計畫書，內容包含： 

（一）營利事業基本

資料，包含設

第五條  申請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者，應於辦理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期限截止日前

一個月前，檢附下列文

件向自由港區所在地之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

核發符合外國營利事業

於自由港區從事貨物儲

存或簡易加工證明函： 

一、外國營利事業合法

登記證明文件。 

二、外國營利事業實際

管理處所在中華民

國境外之聲明書。 

三、自行申設或委託自

由港區事業從事貨

物儲存或簡易加工

之計畫書。 

四、申請人委託自由港

區事業從事貨物儲

存或簡易加工者，

須檢附與自由港區

事業簽訂之生效委

託合約及中文簡譯

本。 

委託申請者，應另

檢附委託申請授權書。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於核發第一項證明函

時，應加註核准期限，

最長以五年為限；證明

函並應副知主管機關、

財政部賦稅署、管轄稅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修文字，定

明營利事業應於所得

年度之次一會計年度

第三個月終了日前，

檢附相關文件，向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

核發證明函，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核准免徵

期間最長五年，且逾

期不予受理。例如，

營利事業欲申請自一

百零八年至一百一十

二年止(免徵期限五

年)適用本條例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獎勵，最遲應於一百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前向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申請核發證明函；

逾期不予受理。 

三、新增第二項定明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及稅捐

稽徵機關於審查時，

如對營利事業在中華

民國境內從事之營業

活動是否屬準備或輔

助性質之活動存有疑

義，得請營利事業提

示價值鏈貢獻分析及

相關證明文件。 

四、為利營利事業遵循，

新增第三項定明，計

畫書及價值鏈貢獻分



14 
 

立日期、資本

額、董事長、

總經理、員工

人數、年營業

額 、 營 業 項

目、公司地址

及聯絡人等。 

（二）主要營業活動

（包括在中華

民國境內、外

執行之功能、

承擔之風險及

使用之資產）

之說明。 

（三）在中華民國境

內從事之營業

活動，就其境

內、外整體營

業活動而言非

屬核心、必要

及重要活動之

說明。 

（四）於自由港區進

儲及銷售貨物

符合免稅活動

範圍之說明。 

（五）其他足資證明

符合第四條及

第五條規定之

文件。 

五、營利事業委託自由

港區事業從事貨物

之採購、輸入、儲

存或運送，檢附與

自由港區事業簽訂

之生效委託合約及

中文簡譯本。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捐稽徵機關及轄區海

關。 

析，如提示會計師簽

證報告，得予書面審

核。 

五、修正第四項定明營利

事業委託代理人申請

者，應檢附授權書正

本。 

六、新增第五項定明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得就營

利事業銷售之個別貨

物符合第五條規定活

動範圍且能明確計算

銷售該貨物之所得

者，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得就個別貨物，核

發證明函。 

七、修正第六項定明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於核發

證明函時，應加註免

徵期間，並副知相關

單位。 



15 
 

及稅捐稽徵機關審查前

項第四款規定之文件

時，對營利事業在中華

民國境內從事之營業活

動是否屬準備或輔助性

質之活動存有疑義時，

得請營利事業提示價值

鏈貢獻分析及相關證明

文件。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

之計畫書及前項價值鏈

貢獻分析，如提示會計

師簽證報告，得予書面

審核。 

營利事業委託代理

人申請者，應檢附授權

書正本。 

營利事業得就其銷

售之個別貨物依第一項

規定申請證明函，其經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審查

符合第四條規定在中華

民國境內僅從事準備或

輔助性質活動，且其就

該貨物在境內從事之活

動符合前條規定範圍並

能明確計算銷售該貨物

之所得者，得就個別貨

物核發證明函。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發第一項及前項規定

證明函時，應註明免徵

期間及副知主管機關、

財政部賦稅署及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第七條  營利事業取得前

條第一項證明函後，應

第六條  申請人取得符合

外國營利事業於自由港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修文字，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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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期辦理當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於

申報時應依規定格式填

報及檢附下列文件，向

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當年度始得免徵： 

一、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發之符合營利事

業在中華民國境內

僅從事準備或輔助

性質之活動於自由

港區從事貨物採

購、輸入、儲存或

運送證明函影本。 

二、租稅獎勵表及相關

證明文件。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委託會計師查核簽

證申報及營利事業

依第五條第一款第

一目之 2 規定申請

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者，其租稅獎勵

表及相關證明文件

應經會計師複核。 

前項申報表格之格

式，由財政部定之。 

營利事業依第一項

規定填報之資料如有疏

漏，得於所得稅法規定

申報期限屆滿前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稅捐稽

徵機關不予受理。 

營利事業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及營業代理人者，應報

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

區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

加工證明函後，應如期

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並應於

申報時檢附下列文件，

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申辦免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當年度始得免徵營

業事業所得稅： 

一、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核發之符合外國營

利事業於自由港區

從事貨物儲存或簡

易加工證明函影

本。 

二、經營利事業所得稅

查核簽證申報會計

師複核之當年度適

用自行申設或委託

自由港區事業租稅

獎勵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 

前項第二款自行申

設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

租稅獎勵表，由財政部

定之。 

經核准免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之申請人，應

將租稅獎勵表提送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 

外國營利事業在中

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

場所及營業代理人者，

應報經稅捐稽徵機關核

准，委託在中華民國境

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

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

代理人，代理申報納稅

明營利事業取得證明

函後，應如期辦理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於申報時

應依規定格式填報及

檢附相關文件，向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免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當年度始得免

徵。承前例，營利事

業依規定取得證明

函，經核准自一百零

八年至一百一十二年

止適用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之獎

勵，其應於辦理一百

零八年至一百一十二

年度(每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如期申報並向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申請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各該年度始得免徵營

利事業所得稅。另修

正第二款規定，放寬

僅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委託會計師查

核簽證申報及營利事

業依第五條第一款第

一目之 2 規定申請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者，其租稅獎勵表及

相關證明文件始須經

會計師複核，以資明

確。 

三、第二項酌修文字定明

相關申報表格之格

式，由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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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

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

人，代理申報納稅。 

稅捐稽徵機關審核

營利事業申報適用免稅

之所得內容及其相關事

項時，得請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及各產業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認

定。 

及將租稅獎勵表提送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 

四、新增第三項定明營利

事業依第一項規定填

報之資料如有疏漏，

得於所得稅法規定申

報期限屆滿前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稅捐

稽徵機關不予受理。 

五、第四項定明營利事業

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

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

者，得委託代理人申

報納稅。 

六、新增第五項定明稅捐

稽徵機關審核營利事

業申報適用免稅之所

得內容及其相關事項

時，得請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及各產業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助認定。 

第八條  營利事業已依本

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項

及本辦法規定免徵營利

事業所得稅，嗣後發現

其從事實際交易情形不

符合第三條至第五條規

定者，營利事業應向所

在地稅捐稽徵機關補繳

其不符合規定之所得已

免徵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並自免徵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

間屆滿之次日起至繳納

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一

併繳納。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營利事業已依本

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及本辦法規定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嗣

後發現其從事實際交

易情形不符合第三條

至第五條規定者，營

利事業應向稅捐稽徵

機關補繳其不符合規

定之所得已免徵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並加

計利息。 

第九條  營利事業應於辦 第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應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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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之

次日起一個月內，將第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之租稅獎勵表提送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 

自由港區事業應於

辦理各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

各該年度受營利事業委

託從事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業務之營

運績效資料提報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 

自由港區營運機構

應於辦理各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二個月

內，將各該年度自由港

區適用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之營運績

效資料提報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按其

已收到之前三項資料，

編製上年度適用本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申報所得稅減免之成效

評估報告送主管機關備

查；其成效評估報告內

容，應包括第一項所得

稅減免金額及前二項實

施效益相關資料。成效

評估報告之申報所得稅

減免金額與稅捐稽徵機

關核定金額不符者，自

於辦理各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屆

滿後一個月內，將自行

或受外國營利事業委託

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

工之各年度營運績效資

料提報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 

自由港區營運機構

應於辦理各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

屆滿後一個月內，將該

自由港區適用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

各年度營運績效資料提

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應於每年七月底前，將

前一年度適用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

報所得稅減免之成效評

估報告送主管機關備

查；其成效評估報告內

容，應包括前條第一項

所得稅減免金額及前二

項實施效益相關資料。

成效評估報告之申報所

得稅減免金額與稅捐稽

徵機關核定金額不符

者，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應修正成效評估報告

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二、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三

項及第四項有關營利

事業應將租稅獎勵表

提送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之規定移列至修正

條文第九條第一項，

並定明營利事業應於

辦理各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

屆滿之次日起一個月

內，辦理上開事項。 

三、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一

項至第三項移列修正

條文第九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另配合非曆

年制之營利事業提交

資料予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期限，併同修正

自由港區事業、自由

港區營運機構及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提報資

料期限，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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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港區管理機關應修正

成效評估報告後，送主

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營利事業委託自

由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

內從事貨物採購、輸

入、儲存或運送之業

務，如受委託之自由港

區事業或受託內容有變

更，或因合約屆滿再行

續約者，應依第六條規

定重行申請。 

第八條  申請人委託自由

港區事業於自由港區內

從事貨物儲存或簡易加

工之業務，變更受委託

之自由港區事業，或因

合約屆滿再行續約者，

應依第五條重行申請。 

一、條次變更。 

二、將「申請人」修正為

「營利事業」；另增

訂營利事業委託內容

有變更，亦應依修正

後第六條規定重行申

請，爰酌作文字說明

及修正，以茲明確。 

 第九條  申請人自行申設

或委託自由港區事業於

自由港區內從事貨物儲

存或簡易加工，並將該

外國營利事業之貨物售

與國內、外客戶時，有

下列情形者，不得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其所

得應依所得稅法及其他

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一、貨物於中華民國境

內進行之交易流程

涵蓋貨物儲存或簡

易加工及銷售以外

之物流加值服務。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採

購再自行申設或委

託自由港區事業從

事貨物儲存或簡易

加工，並將貨物售

與國內客戶。 

三、自行申設或委託自

由港區事業儲存或

簡易加工之貨物，

銷售與該外國營利

事業在中華民國境

一、本條刪除。 

二、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六

日修正公布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一項免稅

活動範圍，業定明於

修正條文第五條，爰

刪除本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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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設立之分公司

後，該分公司再配

銷與國內、外客戶。 

四、外國營利事業實際

管理處所非在中華

民國境外。 

第三章 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租稅措施 

第三章 本條例第二十九

條第二項租稅措施 

章名未修正。 

第十一條  自由港區營運

機構得報請主管機關認

可國際金屬期貨交易所

為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之交易所，並將該

經認可之交易所認證之

商品及同一稅則號別之

商品，報請主管機關核

定為本條例第二十九條

第二項規定之商品。 

前項經認可之國際

金屬期貨交易所及核定

之商品，由主管機關公

告之，並通知財政部。

該公告生效日期應指定

為國際商港獲國際金屬

期貨交易所核准為遞交

港之日期。 

第十條  自由港區營運機

構得報請主管機關認可

國際金屬期貨交易所為

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之交易所，並將該經

認可之交易所認證之商

品及同一稅則號別之商

品，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為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之商品。 

前項經認可之國際

金屬期貨交易所及核定

之商品，由主管機關公

告之，並通知財政部。

該公告生效日期應指定

為國際商港獲國際金屬

期貨交易所核准為遞交

港之日期。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經認可之國際

金屬期貨交易所如有新

增認證商品項目，應由

自由港區營運機構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為本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之商品。其新增認證商

品如為金屬以外之商

品，且自由港區營運機

構擬申請核定該商品為

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之商品時，應以

第十一條  經認可之國際

金屬期貨交易所如有新

增認證商品項目，應由

自由港區營運機構報請

主管機關核定為本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之商品。其新增認證商

品如為金屬以外之商

品，且自由港區營運機

構擬申請核定該商品為

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之商品時，應以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

十六日修正公布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爰修正第一項

「國內」為「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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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商品符合國家政策需

要且不影響境內產業競

爭力為限，自由港區營

運機構並應研擬稅式支

出評估報告向主管機關

申請；其經主管機關邀

集相關產、官、學界代

表進行審查通過後，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並通

知財政部。 

該商品符合國家政策需

要且不影響國內產業競

爭力為限，自由港區營

運機構並應研擬稅式支

出評估報告向主管機關

申請；其經主管機關邀

集相關產、官、學界代

表進行審查通過後，由

主管機關公告之，並通

知財政部。 

第十三條  第十一條所定

國際商港之自由港區營

運機構得檢附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核

准其自由港區為本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

之自由港區：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書。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

營運計畫書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營運規劃。（包含

倉儲區位範圍及配

置、開發期程等） 

二、招商計畫。 

主管機關受理第一

項申請案，應邀集相關

機關（構）召開會議審

查，並將審核結果通知

財政部。 

第十二條  第十條所定國

際商港之自由港區營運

機構得檢附下列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其

自由港區為本條例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自

由港區： 

一、申請書。 

二、營運計畫書。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

營運計畫書應記載下列

事項： 

一、營運規劃。（包含

倉儲區位範圍及配

置、開發期程等） 

二、招商計畫。 

主管機關受理第一

項申請案，應邀集相關

機關（構）召開會議審

查，並將審核結果通知

財政部。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條條次

變更，修正引用條次。 

第十四條  依前條核准之

自由港區，其自由港區

事業從事第十一條及第

十二條核定商品之儲

存，應檢附下列文件向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申請

核准其自由港區內儲存

第十三條  依前條核准之

自由港區，其自由港區

事業從事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核定商品之儲存，

應檢附下列文件向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申請核准

其自由港區內儲存該等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十條及第

十一條條次變更，修

正引用條次，並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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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商品之處所為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之處所： 

一、申請書。 

二、自由港區事業營運

許可證明文件。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受理前項申請案，得會

同海關、自由港區營運

機構等相關機關（構）

進行審查，應將審核結

果通知所在地稅捐稽徵

機關及轄區海關。 

經核准之儲存處所

如有變更，自由港區事

業應重新依第一項規定

申請核准。 

商品之處所為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

處所： 

一、申請書。 

二、自由港區事業營運

許可證明文件。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受理前項申請案，得會

同海關、自由港區營運

機構等相關機關（構）

進行審查，應將審核結

果通知管轄稅捐稽徵機

關及轄區海關。 

經核准之儲存處所

如有變更，自由港區事

業應重新依第一項規定

申請核准。 

第十五條  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營利事業售與境

內、外客戶之商品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其銷

售之所得，依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銷售之商品為第十

一條或第十二條核

定之商品。 

二、前款商品儲存於自

由港區事業依前條

規定核准之自由港

區內之處所。 

適用前項規定之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營利事業以在各該

地為合法登記之組織，

且實際管理處所不在臺

第十四條  在中華民國境

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營利事業售與國

內、外客戶之商品符合

下列各款規定者，其銷

售之所得，依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免

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一、銷售之商品為第十

條或第十一條核定

之商品。 

二、前款商品儲存於自

由港區事業依前條

規定核准之自由港

區內之處所。 

適用前項規定之外

國、大陸地區、香港或

澳門營利事業以在各該

地為合法登記之組織，

且實際管理處所不在臺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一百零八年一月

十六日修正公布本條

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爰修正第一項

「國內、外」規定為

「境內、外」。 

三、配合現行第十條及第

十一條條次變更，修

正引用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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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者為限。 灣地區者為限。 

第十六條  自由港區事業

應於辦理各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

屆滿之次日起二個月

內，將各該年度儲存第

十一條及第十二條核定

商品之營運績效資料提

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營運績效資料包含下列

資訊： 

一、年度內所存放商品

之總噸數。 

二、年度內所提領商品

之總噸數。 

三、進儲商品者之身分。 

四、自倉庫提領商品者

之身分。 

自由港區營運機構

應於應於辦理各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

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二個

月內，將各該年度自由

港區適用本條例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營運

績效資料提報自由港區

管理機關。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應應於每年十月底前按

其已收到之前二項資

料，編製上年度適用本

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所得稅減免之成效

評估報告送主管機關及

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第十五條  自由港區事業

應於辦理各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

屆滿後一個月內，將儲

存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核

定商品之各年度營運績

效資料提報自由港區管

理機關。營運績效資料

包含下列資訊： 

一、年度內所存放商品

之總噸數。 

二、年度內所提領商品

之總噸數。 

三、進儲商品者之身分。 

四、自倉庫提領商品者

之身分。 

自由港區營運機構

應於辦理各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

屆滿後一個月內，將該

自由港區適用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

各年度營運績效資料提

報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應於每年七月底前，將

前一年度適用本條例第

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所

得稅減免之成效評估報

告送主管機關及管轄稅

捐稽徵機關。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

規定，本條修正有關

自由港區事業、自由

港區營運機構及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提報資

料期限，另因應現行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

次變更，爰修正引用

條次，並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章 附則 第四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十七條  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應於本條例第二十

第十六條  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應於本條例第二十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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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所得稅減免之實施

期限屆滿前三年，完成

是否繼續實施租稅措施

之評估報告提報主管機

關備查。 

九條所得稅減免之實施

期限屆滿前三年，完成

是否繼續實施租稅措施

之評估報告提報主管機

關備查。 

第十八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未依第九條及第十六條

規定提報營運績效資料

者，經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稽核，並就應改正事

項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

正，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得依自由貿易港區事業

營運管理辦法第十六條

規定處理。 

第十七條  自由港區事業

未依第七條及第十五條

規定提報營運績效資料

者，經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稽核，並就應改正事

項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

正，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得依自由貿易港區事業

營運管理辦法第十七條

規定處理。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現行第七條及第

十五條條次變更，及

一百零七年十一月六

日修正自由貿易港區

事業營運管理辦法，

爰修正引用條次。 

第十九條  營利事業或自

由港區事業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自由港區管理

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證

明函或核准函，並通知

主管機關、財政部賦稅

署、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及轄區海關：  

一、營利事業依第六條

及第七條規定提示

之申請書或相關文

件有虛偽不實者，

自由港區管理機關

得撤銷其證明函。 

二、營利事業經查獲不

符合第三條至第五

條規定者，自由港

區管理機關得撤銷

或廢止其證明函。 

三、營利事業未依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提示

租稅獎勵表者，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得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第一項，定明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得廢

止或撤銷證明函或核

准函之情形。  

三、增訂第二項，經自由

港區管理機關依規定

撤銷或廢止證明函或

核准函者，營利事業

應向稅捐稽徵機關補

繳已免徵之營利事業

所得稅，並加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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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其證明函。 

四、自由港區事業依第

十四條規定提示之

申請書或相關文件

有虛偽不實者，自

由港區管理機關得

撤銷其核准函。 

經自由港區管理機

關依前項規定撤銷或廢

止證明函或核准函者，

營利事業應向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補繳已免徵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並

自免徵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

之次日起至繳納之日

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

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

日加計利息，一併繳納。 

第二十條  自由港區事業

及自由港區營運機構依

第九條及第十六條提報

資料之格式，由主管機

關訂定並公告。 

第十八條  第七條及第十

五條提報資料之格式，

由主管機關訂定並公

告。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

及第十六條規定，定

明自由港區事業及自

由港區營運機構提報

資料之格式，由主管

機關訂定並公告，以

資明確。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